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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一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主席：第十一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陸海空軍服制條例（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陸海空軍服制條例草案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

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三案。 

十三、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關稅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及委員蔡其昌等 20 人擬具「關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4、3 會期第 10、11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

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30 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 1022101711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關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暨本院委員蔡其昌等 20 人擬具

「關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

請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 102 年 5 月 15 日台立議字第 1020701850 號及 11 月 27 日台立議字第 1020705800

號函。 

二、本會經於 102 年 12 月 26 日舉行會議，對本案進行審查，業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

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盧召集委員秀燕補充說明。 

三、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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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關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暨本院委員蔡其昌等 20 人擬具「關稅法

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本案係經本院第 8 屆第 3 會期第 11 次會議（102.5.3）及第 4 會期第 10 次會議（102.11.15）報

告後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財政委員會於 102 年 12 月 26 日舉行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14 次全體委員會議，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關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暨本院委員蔡其

昌等 20 人擬具「關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由盧召集委員秀燕擔任主席，邀請財政部

張部長盛和列席說明並答復委員質詢，另亦邀請交通部、經濟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法務部派員列席備詢。 

貳、提案委員及財政部張部長盛和說明 

一、蔡委員其昌提案要旨（參閱關係文書資料） 

鑒於現行關稅法第十七條對於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在貨物放行前、後，若因申

報錯誤申請更正報單是在海關發現不符、接獲走私密報或通知事後稽核之前，可免受相

關規定處罰，但報關業者是接受納稅義務人和貨物輸出人委託辦理相關業務之代理人，

卻因本條文限制而無法代為辦理，明顯不符實務情況。爰此，擬具「關稅法第十七條條

文修正草案」。 

說明： 

(一)現行關稅法第十七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於貨物放行前因申報錯誤申請更

正報單，如其錯誤事項涉及違反本法或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而其申請更正時尚未

經海關核定應驗貨物、發現不符或接獲走私密報者，免依本法或海關緝私條例之規

定處罰；貨物放行後，亦同。 

(二)本條文之意旨是為加強納稅服務、鼓勵守法、紓解訟源，然報關業者是接受納稅義

務人和貨物輸出人委託辦理相關業務之代理人，因此理應也得代表納稅義務人和貨

物輸出人辦理申請更正報單。卻因本條文限制，必得由當事人親自申報更正，不得

由報關業代為辦理，以免受罰，明顯不符實務情況，並徒增爭議。 

二、財政部張部長盛和說明 

(一)行政院提案版本 

1.修法背景： 

行政院 102 年 6 月 21 日召開「自由貿易港區關務鬆綁─貨物通關管理辦法之

鬆綁事宜」會議，決議修正關稅法，增訂得由承攬業者申報進出口、轉口貨物艙

單之相關規定；又交通部另於 102 年 6 月 26 日召開「研商開放海運承攬運送業申

報分艙單」座談會，基於為加速發展我國國際商港港埠物流運籌業務，提升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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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港貨運值量成長，並利於承攬業操作多國貨櫃（物）集併作業，同意加速本案

之推動。爰本部配合研擬關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增訂承攬業得直接向海關申

辦貨物艙單及辦理轉運或轉口業務之依據。另有關業者使用自備封條制度及保稅

工廠進口自用機器設備免徵關稅條件等相關法律規範，亦一併納入本次修正草案

。 

2.修法重點： 

(1)增訂承攬業申辦貨物艙單及辦理轉運或轉口業務之法律規範 

增訂承攬業就其所承攬之貨物得直接向海關傳輸貨物艙單及辦理轉運、轉

口業務之法律規範，以提升通關效能及降低營運成本，並利於操作多國貨櫃（

物）集併作業，加速發展我國國際商港港埠物流運籌業務，提升我國商港貨運

值量成長。 

(2)明定業者使用自備封條之法律規範 

鑑於使用自備封條涉及人民權利及政府公權力之實施，增訂業者向海關申

請使用自備封條之資格、條件、種類、驗證基準及使用範圍等事項，以確保行

政機關依法行政及保障人民權益。 

(3)明定保稅工廠進口自用機器設備免徵關稅之條件 

增訂保稅工廠進口自用機器、設備，比照加工出口區事業及科學工業園區

事業免徵關稅，但 5 年內輸往課稅區者應補繳關稅，俾符各保稅區賦稅優惠之

一致性及公平性。 

3.修法效益： 

整體而言，增訂承攬業申辦貨物艙單及辦理轉運或轉口業務之法律規範，有

利於承攬業操作多國貨櫃（物）集併作業，依臺灣港務公司 101 年 11 月 15 日自由

貿易港區事業從事多國貨櫃（物）集併作業之具體推動計畫中指出，目前國內主

要海運承攬業，大部分均在國外操作多國貨櫃（物）集併作業，如能成功引回臺

灣，初期預計能引進國外轉口貨物每年約 50─60 萬噸，增加倉儲及物流業就業人

數約 2,000 人，將有助於港口增量、加值、轉運及提升就業率之效益；而明定業者

使用自備封條之法律規範，除具確保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及保障人民權益外，亦可

節省業者使用封條成本；至明定保稅工廠進口自用機器設備免徵關稅之條件，將

促進實現賦稅優惠之一致性及公平性。 

(二)關於大院蔡委員其昌等 20 人所擬具「關稅法第 17 條條文修正草案」版本 

上開提案賦予報關業得本於自己地位申請更正報單部分，查現行實務運作，納

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依關稅法第 17 條規定申請更正報單者，多委由報關業者代為

申請，基於合法代理及委任關係，海關並未否准其代為申請之效力。另鑒於本部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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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2 年 12 月 18 日訂定發布「海關緝私案件減免處罰標準」，其中第 7 條第 1 項

第 2 款規定，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已依關稅法第 17 條第 6 項或第 7 項規定申請

更正報單而免罰者，報關業者亦可免依海關緝私條例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處罰。是以

，該減免處罰標準已足以解決爭議，爰關稅法無另行修正之必要。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主管機關首長說明並進行詢答後，旋即充分討論與協商，認為因應加速發展我

國國際商港港埠物流運籌業務，提升我國商港貨運值量成長，本次修法增訂承攬業申辦貨物

艙單及辦理轉運或轉口業務等法律規範，以利於操作多國貨櫃（物）集併作業，俾助於港口

增量、加值、轉運及提升就業率，咸有必要；並採納李委員貴敏等人所提修正動議，就相關

業者辦理進出口通關、申報等事項違反規定予以加重處罰；另蔡委員其昌等人提案擬修正第

十七條條文，賦予報關業得本於自己地位申請更正報單，查依現行實務運作，報關業者已可

代為申請更正報單，並免予處罰，爰無需修正。本案經完成審查，審查結果如下： 

一、第七條條文，依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除第二項句首「……，另由經海關核准登記……

」修正為「……，單獨由海關核准登記……」外，其餘內容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第十條、第十三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三條、第五十九條、第八十一條條文，均照行政

院提案通過。 

三、第十七條條文，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四、新增第二十條之一、第二十八條之一及第八十七條之一條文，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五、第八十三條條文，照委員李貴敏等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除末句刪除「六個月以下之」

等文字外，其餘內容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六、新增第八十三條之一條文，照委員李貴敏等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除末句刪除「六個月

以下之」等文字外，其餘內容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七、第九十三條條文，照委員李貴敏等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除第二項末句刪除「六個月以

下」等文字外，其餘內容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肆、通過附帶決議 1 項： 

一、鑑於關稅法第二十條之一增列承攬業者得自行申報貨物艙單及辦理轉運、轉口相關事項

，但未一併修正海關緝私條例，將承攬業者納為艙單申報疏漏相關條文之裁罰對象，日

後恐形成海關緝私之漏洞。爰建請財政部研擬修正海關緝私條例相關條文，以確保海關

緝私公正無虞。 

提案人：李貴敏  費鴻泰  林德福  盧秀燕  羅明才   

伍、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陸、院會討論本案時，由盧召集委員秀燕補充說明。 

柒、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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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函 請 審 議 「 關 稅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本院委員蔡其昌等20人擬具「關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委員蔡其昌等 20 人提案 現 行 法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七條 運輸工具載運之

未稅貨物、保稅運貨工

具載運之貨物及貨棧、

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

、物流中心、免稅商店

儲存之貨物，如有非法

提運、遺失、遭竊或其

他原因致貨物短少者，

由業者負責補繳短少之

進口稅費。 
前項運輸工具載運

之未稅貨物，單獨由海

關核准登記之承攬業承

攬運送時，如有非法提

運、遺失、遭竊或其他

原因致貨物短少者，由

該承攬業者負責補繳短

少之進口稅費。 

第七條 運輸工具載運之

未稅貨物、保稅運貨工

具載運之貨物及貨棧、

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

、物流中心、免稅商店

儲存之貨物，如有非法

提運、遺失、遭竊或其

他原因致貨物短少者，

由業者負責補繳短少之

進口稅費。 
前項運輸工具載運

之未稅貨物，另由經海

關核准登記之承攬業承

攬運送時，如有非法提

運、遺失、遭竊或其他

原因致貨物短少者，由

該承攬業者負責補繳短

少之進口稅費。 

 第七條 運輸工具載運之

未稅貨物、保稅運貨工

具載運之貨物及貨棧、

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

、物流中心、免稅商店

儲存之貨物，如有非法

提運、遺失、遭竊或其

他原因致貨物短少者，

由業者負責補繳短少之

進口稅費。 

行政院提案： 
一、現行條文列為第一項

，內容未修正。 
二、查進口或轉口貨物在

運輸業運抵我國國境後

，仍須運往約定之目的

地，如由機場、港口管

制區運送至目的地倉庫

或貨櫃集散站，或機場

與港口間之運送，或由

進口地海關轉運至目的

地海關等內陸運送；由

於該進口貨物尚未完成

報關手續仍屬未稅貨物

，如其於國內運送途中

有違法提運、遺失、遭

竊或其他原因，致貨物

短少者，業者自應負繳

納相關稅費之義務，此

有現行條文於九十三年

間修正之理由可稽。鑒

於運輸工具載運之貨物

，如另由經海關核准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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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之承攬業承攬運送者

，該業者依修正條文第

二十條之一規定，得向

海關申報貨物艙單及辦

理轉運或轉口相關事宜

，故由承攬業者簽發分

提單承運之進口或轉口

貨物，除經運輸業運抵

我國國境後，須由運輸

業運往約定之目的地，

而由該運輸業者擔負該

未稅貨物於國內運送途

中因非法提運等原因致

貨物短少之補稅責任外

，如承攬業者須另行運

往約定之其他目的地時

，則該未稅貨物於國內

運送途中因非法提運等

原因致貨物短少時，自

應由該承攬業者擔負補

繳稅費之責任，爰增訂

第二項。 
審查會： 
依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除第二項句首「……，另

由經海關核准登記……」

修正為「……，單獨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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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核准登記……」外，其

餘內容均照行政院提案通

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條 依本法應辦理之

事項、應提出之報單及

其他相關文件，採與海

關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

傳輸方式辦理，並經海

關電腦記錄有案者，視

為已依本法規定辦理或

提出。 
海關得依貨物通關

自動化實施情形，要求

經營報關、運輸、承攬

、倉儲、貨櫃集散站及

其他與通關有關業務之

業者，以電腦連線或電

子資料傳輸方式處理業

務。 
前二項辦理連線或

傳輸之登記、申請程序

、管理、通關程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財政部定之。 
海關所為各項核定

、處分、通知或決定之

送達，得以電腦連線或

第十條 依本法應辦理之

事項、應提出之報單及

其他相關文件，採與海

關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

傳輸方式辦理，並經海

關電腦記錄有案者，視

為已依本法規定辦理或

提出。 
海關得依貨物通關

自動化實施情形，要求

經營報關、運輸、承攬

、倉儲、貨櫃集散站及

其他與通關有關業務之

業者，以電腦連線或電

子資料傳輸方式處理業

務。 
前二項辦理連線或

傳輸之登記、申請程序

、管理、通關程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財政部定之。 
海關所為各項核定

、處分、通知或決定之

送達，得以電腦連線或

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行之

 第十條 依本法應辦理之

事項、應提出之報單及

其他相關文件，採與海

關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

傳輸方式辦理，並經海

關電腦記錄有案者，視

為已依本法規定辦理或

提出。 
海關得依貨物通關

自動化實施情形，要求

經營報關、運輸、倉儲

、貨櫃集散站及其他與

通關有關業務之業者，

以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

傳輸方式處理業務。 
前二項辦理連線或

傳輸之登記、申請程序

、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

之。 
海關所為各項核定

、處分、通知或決定之

送達，得以電腦連線或

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行之

，並於電腦記錄。 

行政院提案：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

條之一規定，承攬業者

得向海關申報貨物艙單

及辦理轉運或轉口相關

事宜，爰修正第二項，

定明海關得要求承攬業

者以電腦連線處理貨物

艙單及轉運或轉口事宜

之申辦業務。 
二、為授權明確計，爰修

正第三項之授權事項。 
三、第一項、第四項及第

五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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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行之

，並於電腦記錄。 
經營與海關電腦連

線或電子資料傳輸通關

資料業務之通關網路業

者，應經財政部許可；

其許可之條件、最低資

本額、營運項目、收費

基準、營業時間之審核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財政部定之。 

，並於電腦記錄。 
經營與海關電腦連

線或電子資料傳輸通關

資料業務之通關網路業

者，應經財政部許可；

其許可之條件、最低資

本額、營運項目、收費

基準、營業時間之審核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財政部定之。 

經營與海關電腦連

線或電子資料傳輸通關

資料業務之通關網路業

者，應經財政部許可；

其許可之條件、最低資

本額、營運項目、收費

基準、營業時間之審核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財政部定之。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三條 海關於進出口

貨物放行之翌日起六個

月內通知實施事後稽核

者，得於進出口貨物放

行之翌日起二年內，對

納稅義務人、貨物輸出

人或其關係人實施之。

依事後稽核結果，如有

應退、應補稅款者，應

自貨物放行之翌日起三

年內為之。 
為調查證據之必要

，海關執行前項事後稽

核，得要求納稅義務人

、貨物輸出人或其關係

人提供與進出口貨物有

第十三條 海關於進出口

貨物放行之翌日起六個

月內通知實施事後稽核

者，得於進出口貨物放

行之翌日起二年內，對

納稅義務人、貨物輸出

人或其關係人實施之。

依事後稽核結果，如有

應退、應補稅款者，應

自貨物放行之翌日起三

年內為之。 
為調查證據之必要

，海關執行前項事後稽

核，得要求納稅義務人

、貨物輸出人或其關係

人提供與進出口貨物有

關之紀錄、文件、會計

 第十三條 海關於進出口

貨物放行之翌日起六個

月內通知實施事後稽核

者，得於進出口貨物放

行之翌日起二年內，對

納稅義務人、貨物輸出

人或其關係人實施之。

依事後稽核結果，如有

應退、應補稅款者，應

自貨物放行之翌日起三

年內為之。 
為調查證據之必要

，海關執行前項事後稽

核，得要求納稅義務人

、貨物輸出人或其關係

人提供與進出口貨物有

關之紀錄、文件、會計

行政院提案：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

條之一規定，承攬業者

得向海關申報貨物艙單

及辦理轉運或轉口相關

事宜，爰修正第三項，

規定承攬業者係海關實

施事後稽核之關係人。 
二、第一項、第二項、第

四項及第五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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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紀錄、文件、會計

帳冊及電腦相關檔案或

資料庫等，或通知其至

海關辦公處所備詢，或

由海關人員至其場所調

查；被調查人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第一項所稱關係人

，指與進出口貨物有關

之報關業、運輸業、承

攬業、倉儲業、快遞業

及其他企業、團體或個

人。 
海關執行第一項事

後稽核工作，得請求相

關機關及機構提供與進

出口貨物有關之資料及

其他文件。 
海關實施事後稽核

之範圍、程序、所需文

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帳冊及電腦相關檔案或

資料庫等，或通知其至

海關辦公處所備詢，或

由海關人員至其場所調

查；被調查人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第一項所稱關係人

，指與進出口貨物有關

之報關業、運輸業、承

攬業、倉儲業、快遞業

及其他企業、團體或個

人。 
海關執行第一項事

後稽核工作，得請求相

關機關及機構提供與進

出口貨物有關之資料及

其他文件。 
海關實施事後稽核

之範圍、程序、所需文

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帳冊及電腦相關檔案或

資料庫等，或通知其至

海關辦公處所備詢，或

由海關人員至其場所調

查；被調查人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第一項所稱關係人

，指與進出口貨物有關

之報關業、運輸業、倉

儲業、快遞業及其他企

業、團體或個人。 
海關執行第一項事

後稽核工作，得請求相

關機關及機構提供與進

出口貨物有關之資料及

其他文件。 
海關實施事後稽核

之範圍、程序、所需文

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

修正） 
 第十七條 進口報關時，

應填送貨物進口報單，

並檢附提貨單、發票、

裝箱單及其他進口必須

具備之有關文件。 
出口報關時，應填

第十七條 進口報關時，

應填送貨物進口報單，

並檢附發票、裝箱單及

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有

關文件。 
出口報關時，應填

委員蔡其昌等 20 人提案：

第十七條第六、七項之意

旨是為加強納稅服務、鼓

勵守法、紓解訟源，然報

關業者是接受納稅義務人

和貨物輸出人委託辦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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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貨物出口報單，並檢

附裝貨單或託運單、裝

箱單及依規定必須繳驗

之輸出許可證及其他有

關文件。 
前二項之裝箱單及

其他依規定必須繳驗之

輸出入許可證及其他有

關文件，得於海關放行

前補附之。 
前項文件如於海關

通知之翌日起二個月內

未補送者，該進出口貨

物除涉及違法情事，應

依相關規定辦理外，應

責令限期辦理退運出口

或退關領回；納稅義務

人或貨物輸出人以書面

聲明放棄或不在海關規

定之期限內辦理退運出

口或退關領回者，依據

或準用第九十六條規定

辦理。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報單，納稅義務人或貨

物輸出人得檢附證明文

件向海關申請更正。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

送貨物出口報單，並檢

附裝貨單或託運單、裝

箱單及依規定必須繳驗

之輸出許可證及其他有

關文件。 
前二項之裝箱單及

其他依規定必須繳驗之

輸出入許可證及其他有

關文件，得於海關放行

前補附之。 
前項文件如於海關

通知之翌日起算二個月

內未補送者，該進出口

貨物除涉及違法情事，

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外，

應責令限期辦理退運出

口或退關領回；納稅義

務人或貨物輸出人以書

面聲明放棄或未依限辦

理退運出口或退關領回

者，依據或準用第九十

六條規定辦理。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報單，納稅義務人或貨

物輸出人得檢附證明文

件向海關申請更正。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

輸出人於貨物放行前因

關業務之代理人，理應也

得代表納稅義務人和貨物

輸出人辦理申請更正報單

。卻因本條文限制，必得

由當事人親自申報更正，

以免受罰，明顯不符實務

情況，並徒增爭議。 
審查會：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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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人及報關業於貨物

放行前因申報錯誤申請

更正報單，如其錯誤事

項涉及違反本法或海關

緝私條例之規定，而其

申請更正時尚未經海關

核定應驗貨物、發現不

符或接獲走私密報者，

免依本法或海關緝私條

例之規定處罰。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

輸出人及報關業於貨物

放行後因申報錯誤申請

更正報單，如其錯誤事

項涉及違反本法或海關

緝私條例之規定，而其

申請更正時尚未經海關

發現不符、接獲走私密

報或通知事後稽核者，

免依本法或海關緝私條

例之規定處罰。 
前三項得申請更正

之項目、期限、審核之

依據、應檢附之證明文

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申報錯誤申請更正報單

，如其錯誤事項涉及違

反本法或海關緝私條例

之規定，而其申請更正

時尚未經海關核定應驗

貨物、發現不符或接獲

走私密報者，免依本法

或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

處罰。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

輸出人於貨物放行後因

申報錯誤申請更正報單

，如其錯誤事項涉及違

反本法或海關緝私條例

之規定，而其申請更正

時尚未經海關發現不符

、接獲走私密報或通知

事後稽核者，免依本法

或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

處罰。 
前三項得申請更正

之項目、期限、審核之

依據、應檢附之證明文

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條 載運客貨之運

第二十條 載運客貨之運

輸工具進出口通關，應

 第二十條 載運客貨之運

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由

行政院提案：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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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工具進出口通關，應

填具之貨物艙單、旅客

與服務人員名單及其他

進出口必備之有關文件

，由運輸工具負責人或

運輸工具所屬運輸業者

向海關申報。 
前項運輸工具負責

人，在船舶為船長；在

飛機為機長；在火車為

列車長；在其他運輸工

具為該運輸工具管領人

。 
經營第一項業務之

運輸工具所屬運輸業者

，應向海關申請登記及

繳納保證金；運輸工具

負責人或運輸工具所屬

運輸業者辦理進出口通

關、執行運輸業務、通

關事項管理，與運輸工

具所屬運輸業者應具備

之資格、條件、保證金

數額與種類、申請程序

、登記與變更、證照之

申請、換發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

部定之。 

填具之貨物艙單、旅客

與服務人員名單及其他

進出口必備之有關文件

，由運輸工具負責人或

運輸工具所屬運輸業者

向海關申報。 
前項運輸工具負責

人，在船舶為船長；在

飛機為機長；在火車為

列車長；在其他運輸工

具為該運輸工具管領人

。 
經營第一項業務之

運輸工具所屬運輸業者

，應向海關申請登記及

繳納保證金；運輸工具

負責人或運輸工具所屬

運輸業者辦理進出口通

關、執行運輸業務、通

關事項管理，與運輸工

具所屬運輸業者應具備

之資格、條件、保證金

數額與種類、申請程序

、登記與變更、證照之

申請、換發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

部定之。 

負責人或由其委託之運

輸工具所屬業者向海關

申報。 
前項所稱負責人，

在船舶為船長；在飛機

為機長；在火車為列車

長；在其他運輸工具為

該運輸工具管領人。 
經營第一項業務之

運輸工具所屬業者，應

向海關申請登記及繳納

保證金；運輸工具之負

責人或其委託之運輸工

具所屬業者辦理進出口

通關、執行運輸業務，

及運輸工具所屬業者應

具備之資格、條件、保

證金數額與種類、申請

程序、登記與變更、證

照之申請、換發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財政部定之。 

條之一規定，承攬業者

得向海關申報貨物艙單

，爰修正第一項，定明

載運客貨之運輸工具進

出口通關應填具之文件

，並配合實務修正向海

關申報之主體。 
二、第二項、第三項配合

第一項規定酌作文字修

正；另為授權明確計，

修正第三項之授權事項

。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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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條之一 前條運輸

工具載運之貨物由經海

關核准登記之承攬業承

攬運送者，其貨物艙單

得由該業者向海關申報

；其轉運、轉口相關事

宜，亦得由該業者向海

關辦理。 
辦理前項業務之承

攬業者，應向海關申請

登記及繳納保證金；承

攬業者應具備之資格、

條件、保證金數額與種

類、申報內容與程序、

申請程序、登記與變更

、證照之申請、換發、

通關事項管理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

政部定之。 

第二十條之一 前條運輸

工具載運之貨物由經海

關核准登記之承攬業承

攬運送者，其貨物艙單

得由該業者向海關申報

；其轉運、轉口相關事

宜，亦得由該業者向海

關辦理。 
辦理前項業務之承

攬業者，應向海關申請

登記及繳納保證金；承

攬業者應具備之資格、

條件、保證金數額與種

類、申報內容與程序、

申請程序、登記與變更

、證照之申請、換發、

通關事項管理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

政部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加速發展我國國際

商港港埠物流運籌業務

，提升我國商港貨運值

量成長，並利於承攬業

操作多國貨櫃（物）拆

併作業，爰於第一項規

定運輸工具載運之貨物

由經海關核准登記之承

攬業承攬運送者，其貨

物艙單及轉運或轉口相

關事宜，得由該業者向

海關申辦。 
三、又為利海關管理及與

國際接軌，向海關申報

貨物艙單及辦理轉運或

轉口相關事宜之承攬業

，須「經海關核准登記

」，其相關事項之辦法

授權由財政部定之，爰

為第二項規定。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三條 海關對於進

口、出口及轉口貨物，

得依職權或申請，施以

第二十三條 海關對於進

口、出口及轉口貨物，

得依職權或申請，施以

查驗或免驗；必要時並

 第二十三條 海關對於進

口、出口及轉口貨物，

得依職權或申請，施以

查驗或免驗；必要時並

行政院提案：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

條之一規定，承攬業者

得向海關申報貨物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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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或免驗；必要時並

得提取貨樣，其提取以

在鑑定技術上所需之數

量為限。 
前項查驗、取樣之

方式、時間、地點及免

驗品目範圍，由財政部

定之。 
第一項貨物查驗時

，其搬移、拆包或開箱

、恢復原狀等事項及所

需費用，進出口貨物統

由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

出人負擔；轉口貨物則

由負責申報之運輸業者

或承攬業者負擔。 

得提取貨樣，其提取以

在鑑定技術上所需之數

量為限。 
前項查驗、取樣之

方式、時間、地點及免

驗品目範圍，由財政部

定之。 
第一項貨物查驗時

，其搬移、拆包或開箱

、恢復原狀等事項及所

需費用，進出口貨物統

由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

出人負擔；轉口貨物則

由負責申報之運輸業者

或承攬業者負擔。 

得提取貨樣，其提取以

在鑑定技術上所需之數

量為限。 
前項查驗、取樣之

方式、時間、地點及免

驗品目範圍，由財政部

定之。 
第一項貨物查驗時

，其搬移、拆包或開箱

、恢復原狀等事項及所

需費用，進出口貨物統

由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

出人負擔；轉口貨物則

由運輸業者負擔。 

及辦理轉運或轉口相關

事宜，爰修正第三項，

定明承攬業者申報轉口

貨物之查驗相關費用由

其負擔，並作文字修正

。 
二、第一項、第二項未修

正。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八條之一 海關為

確保貨物安全，對於保

稅運貨工具及卸存碼頭

之海運貨櫃，得加封封

條。 
下列業者，經申請

海關許可，得於前項保

稅運貨工具或海運貨櫃

加封自備封條： 
一、經海關登記且運輸

工具為船舶之運輸業

第二十八條之一 海關為

確保貨物安全，對於保

稅運貨工具及卸存碼頭

之海運貨櫃，得加封封

條。 
下列業者，經申請

海關許可，得於前項保

稅運貨工具或海運貨櫃

加封自備封條： 
一、經海關登記且運輸

工具為船舶之運輸業

、承攬業所載之海運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實務上海關對於保稅

運貨工具及海運貨櫃得

以加封封條之方式，以

確保貨物之安全，爰於

第一項定明。 
三、依運輸工具進出口通

關辦法第三十四條、海

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

第三條等規定，符合一

定條件之業者，得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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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業所載之海運

貨櫃。 
二、經海關核准實施自

主管理且位於機場管

制區外之航空貨物集

散站業自有之保稅運

貨工具。 
三、經海關核准實施自

主管理之物流中心業

運出物流中心之海運

貨櫃或保稅運貨工具

。 
前二項所稱封條，

指以單一識別碼標記，

可供海關查證並確保貨

物安全之機械裝置。 
第二項業者申請海

關許可使用自備封條應

具備之資格、條件、程

序、自備封條之類別、

驗證基準、使用範圍、

校正、管理、許可之廢

止與重新申請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

政部定之。 

貨櫃。 
二、經海關核准實施自

主管理且位於機場管

制區外之航空貨物集

散站業自有之保稅運

貨工具。 
三、經海關核准實施自

主管理之物流中心業

運出物流中心之海運

貨櫃或保稅運貨工具

。 
前二項所稱封條，

指以單一識別碼標記，

可供海關查證並確保貨

物安全之機械裝置。 
第二項業者申請海

關許可使用自備封條應

具備之資格、條件、程

序、自備封條之類別、

驗證基準、使用範圍、

校正、管理、許可之廢

止與重新申請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

政部定之。 

關許可使用自備封條，

另以海運承攬運送業者

於執行上亦有使用自備

封條之實益，且未影響

安全，為利上開業者使

用自備封條之監督及管

理，爰為第二項規定。 
四、第三項定明前二項所

稱封條之定義。 
五、有關業者申請使用自

備封條應具備之資格、

條件、程序、自備封條

之類別、驗證基準、使

用範圍、校正、管理、

許可之廢止與重新申請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於第四項授權由財

政部定之。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五十九條 外銷品製造

廠商，得經海關核准登

第五十九條 外銷品製造

廠商，得經海關核准登

記為海關管理保稅工廠

 第五十九條 外銷品製造

廠商，得經海關核准登

記為海關管理保稅工廠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第二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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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為海關管理保稅工廠

，其進口原料存入保稅

工廠製造或加工產品外

銷者，得免徵關稅。 
保稅工廠所製造或

加工之產品及依前項規

定免徵關稅之原料，非

經海關核准並按貨品出

廠形態報關繳稅，不得

出廠。 
保稅工廠進口自用

機器、設備，免徵關稅

。但自用機器、設備於

輸入後五年內輸往課稅

區者，應依進口貨品之

規定，補繳關稅。 
保稅工廠業者應向

所在地海關申請登記；

其應具備之資格、條件

、最低資本額、申請程

序、設備建置、登記與

變更、證照之申請、換

發、保稅物品之加工、

管理、通關、產品內銷

應辦補稅程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

政部定之。 

，其進口原料存入保稅

工廠製造或加工產品外

銷者，得免徵關稅。 
保稅工廠所製造或

加工之產品及依前項規

定免徵關稅之原料，非

經海關核准並按貨品出

廠形態報關繳稅，不得

出廠。 
保稅工廠進口自用

機器、設備，免徵關稅

。但自用機器、設備於

輸入後五年內輸往課稅

區者，應依進口貨品之

規定，補繳關稅。 
保稅工廠業者應向

所在地海關申請登記；

其應具備之資格、條件

、最低資本額、申請程

序、設備建置、登記與

變更、證照之申請、換

發、保稅物品之加工、

管理、通關、產品內銷

應辦補稅程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

政部定之。 

，其進口原料存入保稅

工廠製造或加工產品外

銷者，得免徵關稅。 
保稅工廠所製造或

加工之產品及依前項規

定免徵關稅之原料，非

經海關核准並按貨品出

廠形態報關繳稅，不得

出廠。 
保稅工廠業者應向

所在地海關申請登記；

其應具備之資格、條件

、最低資本額、申請程

序、設備建置、登記與

變更、證照之申請、換

發、保稅物品之加工、

管理、通關、產品內銷

應辦補稅程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

政部定之。 

二、考量保稅工廠及其他

保稅區之賦稅優惠一致

性及公平性，爰增訂第

三項，定明保稅工廠進

口自用機器、設備，免

徵關稅；另保稅工廠進

口之自用機器、設備於

輸入後五年內輸往課稅

區者，比照科學工業園

區設置管理條例第二十

條及加工出口區設置管

理條例第十三條規定，

應依進口貨品之規定，

補繳關稅。 
三、現行第三項移列為第

四項。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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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八十一條 經營報關、

運輸、承攬、倉儲、貨

櫃集散站及其他與通關

有關業務之業者，違反

第十條第三項所定辦法

中有關辦理電腦連線或

電子資料傳輸通關資料

之登記、管理或通關程

序之規定者，海關得予

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

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

成改正者，得停止六個

月以下之連線報關。 

第八十一條 經營報關、

運輸、承攬、倉儲、貨

櫃集散站及其他與通關

有關業務之業者，違反

第十條第三項所定辦法

中有關辦理電腦連線或

電子資料傳輸通關資料

之登記、管理或通關程

序之規定者，海關得予

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

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

成改正者，得停止六個

月以下之連線報關。 

 第八十一條 經營報關、

運輸、倉儲、貨櫃集散

站及其他與通關有關業

務之業者，辦理電腦連

線或電子資料傳輸通關

資料之登記、申請程序

、管理或其他應遵行事

項，違反依第十條第三

項所定之辦法者，海關

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

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連續處罰；連續處罰三

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

停止六個月以下之連線

報關。 

行政院提案： 
配合修正條文第十條規定

，增訂承攬業者違反該條

第三項所定辦法中相關義

務之處罰，另為處罰明確

，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八十三條 載運客貨運

輸工具負責人或運輸工

具所屬運輸業者，違反

第二十條第三項所定辦

法中有關辦理進出口通

關、執行運輸業務、通

關事項管理、變更登記

、證照之申請或換發之

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

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

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第八十三條 載運客貨運

輸工具負責人或運輸工

具所屬運輸業者，違反

第二十條第三項所定辦

法中有關辦理進出口通

關、執行運輸業務、通

關事項管理、變更登記

、證照之申請或換發之

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

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

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八十三條 載運客貨運

輸工具之負責人或其委

託之運輸工具所屬業者

辦理進出口通關、執行

運輸業務及運輸工具所

屬業者之變更登記、證

照之申請、換發或其他

應遵行事項，違反依第

二十條第三項所定之辦

法者，海關得予以警告

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

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

行政院提案：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條有

關向海關申報主體之規定

，爰修正其處罰之主體，

另為處罰明確，酌作文字

修正。 
審查會： 
照委員李貴敏等人所提修

正動議通過，除末句刪除

「六個月以下之」等文字

外，其餘內容照行政院提

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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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

正者，得停止報關。 

；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

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

下之報關。 

罰鍰；並得連續處罰；

連續處罰三次仍未完成

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

以下之報關。 

（修正通過） 
第八十三條之一 承攬業

者違反第二十條之一第

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申

報內容、程序、變更登

記、證照之申請、換發

或通關事項管理之規定

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

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

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處

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

，得停止申報貨物艙單

及辦理轉運、轉口業務

。 

第八十三條之一 承攬業

者違反第二十條之一第

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申

報內容、程序、變更登

記、證照之申請、換發

或通關事項管理之規定

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

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

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處

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

，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之

申報貨物艙單及辦理轉

運、轉口業務。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

條之一，定明承攬業者

違反該條第二項所定辦

法中相關義務之處罰。 
審查會： 
照委員李貴敏等人所提修

正動議通過，除末句刪除

「六個月以下之」等文字

外，其餘內容照行政院提

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八十七條之一 經海關

許可使用自備封條之業

者，違反第二十八條之

一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

關自備封條之類別、驗

證基準、使用範圍、校

正或管理之規定者，海

關得停止其一年以下使

第八十七條之一 經海關

許可使用自備封條之業

者，違反第二十八條之

一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

關自備封條之類別、驗

證基準、使用範圍、校

正或管理之規定者，海

關得停止其一年以下使

用自備封條，情節重大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

八條之一，定明經海關

許可使用自備封條之業

者違反該條第四項所定

辦法中相關義務之處罰

。 
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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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備封條，情節重大

者，得廢止其許可，並

自廢止許可之日起一年

內不得再申請使用自備

封條。 

者，得廢止其許可，並

自廢止許可之日起一年

內不得再申請使用自備

封條。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九十三條 依第二十條

第三項、第二十條之一

第二項、第二十五條第

二項、第二十六條第二

項、第五十八條第四項

、第六十條第四項規定

繳納保證金之業者，欠

繳依本法規定應繳稅款

、規費或罰鍰時，海關

得就其所繳保證金抵繳

。 
保證金因前項抵繳

而不足時，海關得通知

於一定期限內補足差額

；屆期不補足者，得停

止業務之經營或廢止其

登記。 

第九十三條 依第二十條

第三項、第二十條之一

第二項、第二十五條第

二項、第二十六條第二

項、第五十八條第四項

、第六十條第四項規定

繳納保證金之業者，欠

繳依本法規定應繳稅款

、規費或罰鍰時，海關

得就其所繳保證金抵繳

。 
保證金因前項抵繳

而不足時，海關得通知

於一定期限內補足差額

；屆期不補足者，得停

止六個月以下業務之經

營或廢止其登記。 

 第九十三條 依第二十條

、第二十五條、第二十

六條、第五十八條、第

六十條規定繳納保證金

之業者，欠繳依本法規

定應繳稅款、規費或罰

鍰時，海關得就其所繳

保證金抵繳。 
保證金因前項抵繳

而不足時，海關得通知

於一定期限內補足差額

；屆期不補足者，得停

止六個月以下業務之經

營或廢止其登記。 

行政院提案：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

條之一規定，承攬業者

向海關申報貨物艙單及

辦理轉運或轉口相關業

務，應向海關繳納保證

金，爰修正第一項，增

列「第二十條之一第二

項」文字，以將承攬業

者納入規範，另為適用

明確，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委員李貴敏等人所提修

正動議通過，除第二項末

句刪除「六個月以下」等

文字外，其餘內容照行政

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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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盧召集委員秀燕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提出異議。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四會期第十八次會議議程討論事項第 13 案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關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蔡其昌等 20 人擬具「關稅法第十

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擬請院會交黨團協商。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高志鵬 吳秉叡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四案。 

十四、本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廢

止「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條例」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10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

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30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24301000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廢止「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條例」案，業經

審查完竣，決議： 「同意予以廢止。」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2 年 11 月 27 日台立議字第 1020705799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及院總第 1479 號政府提案第 14788 號關係文書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廢止「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條例」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於 102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四）召開聯席會議，審查上

開廢止案；由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召集委員呂學樟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機關說明提案廢止要

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金筱輝報告如次： 


